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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

甬建发〔2021〕76 号

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做好“烟花”

台风过后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

复工安全工作的通知

各区县（市）、功能园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，市建设安质总

站、建筑市场总站，建筑业协会、市政行业协会、建设监理与招

投标咨询行业协会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市委主要领导关于台风“烟花”抢险救灾和灾后

重建工作的指示，以及市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《关于加快做好台

风“烟花”抢险救灾和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在

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，请各地建设主管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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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照应急响应预案规定，在当地应急响应下降到相应等级、且符

合复工安全条件后，稳妥指导施工人员有序返回和项目复工复

产。现将做好我市房建和市政工程“烟花”台风过后安全有序复

工复产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高度重视复工安全，严格执行复工程序

各地建设主管部门、各建筑业企业及工程项目部务必提高安

全意识，坚决摒弃“返岗即复工”错误理念，确保安全持续受控，

以如履薄冰、如临深渊的慎重态度，抓好建筑工地复工复产前安

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，做到不检查不复工、检查不合格不复工。

要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，以安全事故为镜鉴，树牢安全生产红

线意识、命运共同体意识，保障全市建筑工地复工复产稳定大局。

要坚决杜绝、严肃查处建设单位违章指挥和强令冒险作业，总包

单位安全责任“以包代管”“甩手掌柜”，监理单位“敲章监理”

等情况。

二、全面细致排查隐患，突出重点严格整改

建设各方责任主体复工检查要充分考虑台风暴雨过后可能

出现的新风险，切实保障深基坑、脚手架、建筑起重机械等重大

危险源除险，切实保障复工过程中场外既有建筑、城市道路等重

点防范区域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

（一）临时用电：要对工地临时用电系统进行全面检查，包

括接地电阻及绝缘电阻测试等，受雨淋或受水浸泡的电箱不得直

接投入使用；要严格检查电缆线绝缘完好状况，严禁电线拖地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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泡在水中；在电箱使用前，要做好各级漏电保护器的试跳工作，

发现损坏的，及时更换，确保施工临时用电安全。

（二）基坑工程：要及时抽排坑底积水，防止坑底长时间积

水浸泡，基坑排水前应先排干场地积水，排水速率要根据坑壁土

体性质进行控制；要检查检测基坑边坡和基坑支护的稳定性，出

现滑移、变形等征兆的，立即采取稳妥加固措施，并加强跟踪监

测，确保基坑及周边建筑物、道路、管线安全；及时检查加固基

坑边栏杆等临边防护设施，确保其所受水平承载力满足要求。

（三）大型施工机械设备：要全面检查塔式起重机、施工升

降机、物料提升机、各类桩工机械等设备；及时排除设备基础积

水，检查设备基础和周边场地平整度、承载力等情况，紧固地脚

螺栓、标准节螺栓、附墙装置、缆风绳等各类结构连接件和锚固

件，确保连接锚固可靠；在设备运转前，按规定进行试运转。

（四）脚手架和模板工程：检查各杆件搭接是否存在松动和

架体整体稳定性情况；连墙件发现松脱、损坏的应重新拧紧或更

换，安全网吹落或破损的应重新绑扎或更换，脚手板（片）松脱

的重新绑扎牢固，安全水平挑网要全面清理；架体变形和倾斜的，

应及时拆除，重新搭设；架体基础受雨水浸泡发生严重沉降的，

要立即进行排水和加固，确保基础承载力满足要求。

（五）临时设施：要对办公区和生活区临时用房、操作工棚、

安全防护棚、工地围挡等各类临时设施进行全面检查，对于临时

用房、工棚、防护棚出现受损的，进行修补加固或拆除重新搭设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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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再次检查其结构安全性，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使用；对于倾覆或

破损的工地围挡，及时修补或更换。

三、压实各方主体责任，加强监督巡查检查

严格落实建设各方主体安全隐患自查自纠，建设单位牵头会

同施工总承包单位对项目部安全管理体系是否健全、台风后施工

现场安全实体状况开展全面排查整治，形成检查、整改闭环记录，

并经施工总承包单位企业法人或安全负责人、项目总监理工程

师、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签字确认。隐患排查整改不到位、项目

主要管理人员和项目监理人员不到岗、作业人员未经安全教育培

训上岗作业等，一律视为不符合复工安全生产条件。要突出建设

单位工程安全管理、复工安全检查首要责任，对现场安全隐患突

出、存在安全事故征兆的项目一律同时追究建设单位安全责任。

建设单位在工程安全保障措施落实到位和安全隐患整治到

位情况下，将《工程项目部复工安全检查表》（附件 1）报送属

地建设主管部门，各地建设主管部门根据日常监督检查、企业信

用评价和相关主体安全责任履行情况做好监督检查。对于企业和

工程项目部人员管理未到位、未开展检查擅自复工的，或复工检

查流于形式隐患未有效整改排除的情况，一律公开通报批评并信

用扣分，违反法律法规的，一律严肃处罚。

我局将以“四不两直”形式对各地开展督查指导，对辖区建

筑工地安全隐患突出、未有效落实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的，将

下发督办通知，并纳入年度安全生产目标考核。请各地建设主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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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和市建设安质总站于每日 15：00 前通过“浙政钉”报送复

工情况统计表（附件 2），直至辖区在监项目全数复工。

附件：1、企业和工程项目部复工安全检查表

2、各地建设主管部门复工情况统计表

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1 年 7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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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企业和工程项目部复工安全检查表

工程名称

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

监理单位 勘察单位

设计单位
建筑面积

（造价）

序

号

自查

项目
自查重点 发现问题 整改情况

1
人员

管理

情况

1.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是否到位；

2.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、项目技术负

责人、专职安全管理人员是否到位；

3.总监理工程师、监理人员是否到位；

4.务工人员是否按指令有序返场；

5.进场人员是否开展针对性的安全教

育和各项安全技术交底工作。

2
临时

用电

1.是否编制临时用电施工组织设计，
是否按规定审批，现场是否按照设计
方案实施；
2.总配电室周围、现场电缆线路是否
有积水，是否合理组织排水；
3.现场电器设备的接零、接地保护措
施是否有效牢固；
4.漏电保护装置是否灵敏，试跳是否
合格，电线绝缘接头是否良好；
5.是否对现场配电箱漏电开关进行断
电能力电阻测试；
6.配电箱防雨装置是否按要求设置，
电缆线路是否架空绝缘；
7.对于已处于被淹情况的工地是否采
取拉闸断电措施（只留照明用电）。

3
基坑

工程

1.基坑工程有无设计图纸、专项施工

方案，方案是否按规定进行审批、论

证；

2.基坑是否受积水浸泡，是否根据基

坑实际和土体性质制定积水抽排方

案；

3.基坑边坡土体是否存在松动、渗水、

滑移及坍塌迹象；

4.基坑支护体系是否完好有效，支撑

是否存在变形、位移等情况，支护结

构是否安全有效；

5.基坑底部土体是否存在塌陷、隆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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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变形迹象；

6.基坑变形监测工作是否有效规范；

7.坑内排水系统和相应设备是否有

效；

8.坑边是否超载堆置土方、料具、施

工机械等情况；

9.坑边临边防护是否牢固可靠。

4

大型

施工

机械

设备

1.大型施工机械设备是否有专项施工

方案，是否按规定经审批论证；

2.建筑起重机械、各类桩工机械基础

是否有积水、沉降现象，排水是否畅

通；

3.各类设备基础周边土体是否有变

形、开裂、坍塌迹象；

4.各类设备垂直度是否满足规范要求;
5.各类设备结构是否有裂纹，各类连

接件和锚固件是否紧固;
6.建筑起重机械力矩限制器，重量限

位器、超高、变幅、行走限位器是否

灵敏可靠，有无损坏现象；

7.多塔作业、高压电线等特殊环境作

业是否编制专项方案;
8.各类设备运转前，是否按规定进行

试运转。

5

脚手

架和

模板

工程

1. 脚手架和模板工程是否编制专项

施工方案，方案是否按规定进行审批、

论证，现场是否按施工方案进行搭；

2.脚手架和模板工程基础周围是否按

照要求设置排水措施，排水是否畅通；

3.基础是否有泡水及沉降现象，架体

基础承载力是否满足要求；

4.架体杆件搭接是否存在松动、架体

是否存在倾斜、变形现象，是否制定

加固及整改措施；

5.架体连墙件数量是否满足要求，与

建筑物连接是否牢固；

6.架体是否超载堆放建筑材料或施工

机具；

7.外架安全网、水平防护网是否破损，

是否进行修补、更换；

8.脚手架警示标牌、安全标识是否齐

全。

6
临时

设施

1.施工现场办公室、民工宿舍等临时

设施选址是否安全；

2.临时设施是否受雨水浸泡，是否设

置排水措施、能否满足排水要求；

3.临时设施基础是否出现沉降，墙体

是否有开裂现象；



- 8 -

4.作业工棚、安全防护棚是否倾覆，

是否重新搭设；

5.临时设施本身结构是否安全，是否

检验合格；

6.工地围挡是否有倾覆、破损，是否

及时修补或更换。

7
安全

防护

设施

1.楼面临边、屋面临边、阳台临边、

升降口临边、基坑临边防护栏杆是否

完好；

2.预留洞口、电梯井口、通道口、楼

梯口等各类洞口临边防护栏杆是否牢

固可靠；

3.安全带（绳）等安全防护用品是否

受雨水浸泡，是否符合安全使用标准。

8

消防

和危

化品

安全

1.消防设施是否存在损毁、失效情况，

是否及时更换；

2.乙炔、氧气、油漆等危险化学品是

否受水浸泡，是否泄露影响使用安全，

是否及时更换处置。

9
卫生

防疫

情况

1.施工现场消毒防疫情况是否到位；

2.工地食堂卫生的防疫工作及监督管

理是否规范;
3.食堂工作人员是否持有健康证，食

品检测是否规范到位。

10
周边

环境

安全

1.工地周边是否临近河流、山坡、道

路、住宅小区、办公楼等，是否靠近

燃气管道、通讯电缆、市政管网等；

2、工地是否存在受周边河流、山坡等

环境影响的不安全因素，或存在影响

周边建（构）筑物安全的问题隐患；

3.是否有针对上述问题的应急预案或

相应的救援措施。

11 其它
企业和工程项目各方主体自查发现的

其它问题

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：（签章）

年 月 日

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：（签章）

年 月 日

监理单位总监理工程师：（签章）

年 月 日

施工企业法人或安全负责人：（签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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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各地建设主管部门复工情况统计表

单位：（盖章） 时间： 年 月 日

地区
当日复工

工地数

累计复工

工地数

当日返工人数 累计返工人数

属地检查

次数

发现未有效

整改问题数

通报/信用扣

分起数

当日复工项目信息：（以下由属地建设主管部门填写当日复工项目信息）

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

1 ......
住宅、公建、

市政、轨道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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